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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为联营企业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拟为联营企业提供融资担保额度（包括银行贷款担保和其他对外融

资担保）。 

● 担保对象：公司联营企业。 

● 截止2020年9月30日，本公司为联营企业提供担保余额合计488,314万元。 

● 本次担保额度中不存在被担保人提供反担保的情况。 

● 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况。 

● 本担保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并授权董事长在额度范围

内签订担保协议。 

 

一、担保情况介绍 

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联营企业提供担保

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为联营企业提供融资担保额度（包括银行贷款担保和其

他对外融资担保）如下：  

序号 担保对象（联营/合营公司） 原有担保额度

（万元） 

新增担保额度

（万元） 

新增后的担保额度

（万元） 

1 武汉业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0      60,000 60,000 

2 新津帛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65,000 10,000 75,000 

3 成都津同置业有限公司 0 170,000 170,000 

 合计 65,000 240,000 305,000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及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为联营企业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为新津帛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

65,000万元的担保额度。 

上述融资担保形式主要包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为联营企业提供保证担保、联

营企业股东所持股权提供质押担保以及联营企业自身所拥有的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及地上建筑物提供抵押担保。 

上述额度仅为最高担保额度（担保形式包括但不限于保证、抵押、质押等），

担保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以实际担保文件签署之日起计算起三年内有

效。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武汉业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业硕”） 

注册资本：5,000万元 

注册地址：武汉市汉南区纱帽镇汉南大道358号 

成立时间：2020年07月24日 

法定代表人：杨华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及商品房销售；企业管理咨询；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施

工；税务咨询；人力资源信息咨询服务（不含劳务派遣）；市场营销策划；企业

形象策划；品牌策划；房地产信息策划；房屋租赁；房屋销售代理；会务服务；

展览展示服务。（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股东情况：武汉业硕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武汉东原睿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之

联营企业，持股比例为33%。 

截止2020年9月30日，武汉业硕未经审计总资产35,506万元，净资产0万元，

净利润0万元。 

武汉业硕负责P(2020)056号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开发建设。该地块位

于汉南区纱帽街周家河路以南，江上路以东，土地面积98,130.24平方米，土地用

途城镇住宅用地。 

2、新津帛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津帛锦”）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注册地址：成都市新津县五津镇兴园3路5号3栋9层17号 



成立时间：2019年04月02日 

法定代表人：刘翊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地产中介服务。 

股东情况：新津帛锦为公司子公司成都睿至天同置业有限公司之联营企业，

持股比例为50%。 

截止2020年9月30日，新津帛锦未经审计总资产156,204万元，净资产7,280

万元，净利润-901万元。 

新津帛锦负责川（2019）新津县不动产权第0006198号、川（2019）新津县

不动产权第0006199号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开发建设。该地块位于成都市

新津县五津街道红石社区三组、四组、抚江社区一组，土地面积68,684.84平方米，

土地用途住宅用地、商业用地。 

3、成都津同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津同”） 

注册资本：21,700万元 

注册地址：成都市新津县五津街道武阳中路198、200号 

成立时间：2020年05月15日 

法定代表人：涂俊涛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 

股东情况：成都睿至天澈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成都东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之

联营企业，持股比例为33.9%。 

截止2020年9月30日，成都津同未经审计总资产46,928.57万元，净资产-7.58

万元，净利润-7.58万元。 

成都津同为川（2020）新津县不动产权第0013555号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的开发建设。该地块位于五津街道古家社区五组、七组，土地面积63,913.01

平方米，土地用途城镇住宅用地、商业用地。 

 

三、协议主要内容 

公司将根据联营企业发展需求，按照股权比例提供其所需且合理的担保并承

担相应担保责任，如有超出股权比例担保的情况，需提供相应足额反担保措施。

该担保额度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在股东大会核定的担保额度内，公司将根据具



体担保事宜与联营企业及相关方签订协议，具体发生的担保等进展情况，公司将

在定期报告中进行披露，不再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如有新增或变更的除

外。在相关协议签署前，授权公司董事长根据相关方要求在担保的额度范围内调

整担保方式并签署担保文件。前述融资及担保尚需相关方审核同意，签约时间以

实际签署的合同为准。担保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以实际担保文件签署之

日起计算起三年内有效。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审议认为：为联营企业提供担保，是基于联营公司项目开发及经营业

务开展的实际需要进行合理担保，担保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为其联营企业提供担保额度的行为，是基于联营公司项目开发及经营业

务开展需要，根据其实际发展情况提供合理担保金额并承担相应担保责任，我们

认为该担保合理，担保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的利益的情形。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 

 

六、备查资料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十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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